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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4日15时52分许，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永祥街新华凌北区物流区6栋23-25号的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远航万里行物流中心博乐专线（以下简称博乐专线）经营场所门口，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22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的规定，成立了由米东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米东区分局、区司法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永祥街街道办事处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纪委监委、区人民检察院参加此次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整改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因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车辆货物捆扎不牢，货物滚落砸中人致死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事故车辆情况：新AD36856号开瑞牌轻型栏板货车，所有人持有C1驾驶证（尚在实习期），车辆使用性质：非营运，2025年7月起通过“货拉拉”平台从事货运业务。

事故发生地单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远航万里行物流中心博乐专线（以下简称：博乐专线），企业类型：个体工商户，成立于 2017年6月26日，经营范围：货运信息代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监管）情况

1.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远航万里行物流中心博乐专线：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5次，博乐专线开票员均参加。

2.永祥街街道：2025年，对华凌物流区开展安全生产培训4次，开展警示教育4次。检查华凌物流区托运部700余家，查出隐患455条，均已整改完毕。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1月4日14时25分，驾驶员通过“货拉拉司机版”APP抢单，驾驶新AD368**号轻型栏板货车（核定载质量1385kg，实际载货约1800kg）承接了从米东区新疆再生资源产业园至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远航万里行物流中心博乐专线的货物运输业务，货物为一根螺旋管（直径1.4m，长度4.5m，壁厚 11.5mm，材质Q235B，实际重量1.8t）。驾驶员到达装货地点后，由货主方相关人员进行装货，其自行用3根尼龙绳捆扎货物并通过紧绳器拉紧固定，随后出发。15时51分许，驾驶员驾车抵达博乐专线经营场所门口，自行将车辆停放在外场货场的空位（斜坡地形）。驾驶员下车与博乐专线开票员简短沟通卸货事宜。此时，驾驶员发现捆绑货物的1根绳子有断裂迹象，便打算用车上另一根未捆扎的绳子进行加固。他将新绳子扔到螺旋管另一侧后，绕到车辆另一面准备抓住绳子重新加固时，原本捆绑的绳子突然断裂，螺旋管从车厢一侧滚落，砸中位于车辆尾部附近的博乐专线开票员。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博乐专线开票员被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抢救。11月5日2时许，博乐专线开票员因出血性休克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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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故现场为博乐专线开放式货场。货车停放在轻微斜坡上，驾驶员发现捆扎尼龙绳有断开的迹象（见图1），驾驶员绕到车另一面时，尼龙绳断裂，螺旋管滚落。（见图2、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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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螺旋管装车情况，用一根尼龙绳绑扎于螺旋管上，螺旋管下方垫着木板，车后面拴着铁链。螺旋管直径1.4m，长4.5m（见图4）。

图4
（五）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1.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2.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22万余元，主要为医疗救治费用4万元、善后赔偿费用118万元等。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11月4日15时51分许事故发生，博乐专线现场人员拨打120。16时13分许，华凌市场市管员得知事故后，向华强社区报告事故。16时38分许，华强社区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并向永祥街街道报告事故。随后，永祥街街道向米东区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情况。区应急管理局、米东公安分局、永祥街街道等相关部门接报后及时赶赴事故现场。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呼救。博乐专线其他员工及路过人员搬动螺旋管救人，并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约16时12分，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将伤者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治。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5年11月5日凌晨3时许，博乐专线开票员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创伤性休克。
2025年11月12日，博乐专线开票员家属与博乐专线签订了《意外身亡赔偿协议》，赔偿金额共人民币118万元。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现场人员及时开展救援，各职能部门能及时响应、妥善处置，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应急处置得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

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其驾驶的新AD368**号车辆为非营运性质，本人使用的尼龙绳未能有效保障重型货物运输安全。发现绳子有断裂迹象准备加固时，未充分观察周边环境，未观察到作业范围内（螺旋管可能滚落的路径）有人员（博乐专线开票员）存在，在未采取任何警示和隔离措施的情况下盲目操作。最终绳子断裂、螺旋管滚落砸中陈兴刚，致其死亡。
四、事故主要教训

“小、散、弱”物流专线安全管理基础薄弱。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与岗位风险严重不匹配，无论是物流站点的员工，还是个体运输司机，普遍缺乏系统的安全培训，对装卸作业、重型货物搬运中的巨大风险认识不足，自我保护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严重欠缺。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事故车辆驾驶员，作为货物运输的直接实施者，安全意识淡薄，承接超过车辆核定载重量的货物进行运输业务，捆扎货物不牢固，发现安全隐患后处置不当，未观察周边环境盲目操作，直接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远航万里行物流中心博乐专线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5次，博乐专线开票员均参加。事故发生时，博乐专线尚未开展卸货作业，建议不进行处罚。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远航万里行物流中心博乐专线应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与警示教育，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置措施。要特别加强对开票员、调度员等非一线装卸人员的安全教育，使其清楚危险区域，做到“不安全不进入”。

（二）永祥街街道通过多种形式对新疆华凌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及物流企业设置明显标识的装卸作业区的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向物流企业及从业人员普及生产安全事故的法律责任和防范措施，引导企业及个人自觉遵守安全生产相关规定，营造“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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